
高雄市政府國土計畫審議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民國 108 年 10月 14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分 

貳、 會議地點：四維行政中心第四會議室 

參、 會議主持人：專案小組召集人林委員裕益   紀錄：黃嘉怡 

肆、 出席委員： 

專案小組副召集人徐委員中強、劉委員曜華、周委員士雄、

趙委員子元、王委員筱雯、劉委員孝伸、李委員威穎、李委

員戎威(黃振佑代)、黃委員進雄（陳元祿代）、伏委員和中（吳

哲瑋代）、吳委員芳銘（鄭清福代）、吳委員家安（陳盈秀代） 

伍、 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內政部國土計畫審議會委員 

游委員繁結(請假)、賴委員宗裕(請假)、鄭委員安廷(請假)、

黃委員書禮(請假)、官委員大偉(請假) 

內政部營建署                 蔡佾蒼 

經濟部工業局                 (請假)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請假) 

經濟部水利署                 (請假)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郭靜苓、郭啓文 

經濟部能源局                 吳昭吟、江孟勳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請假)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請假)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鄭光泰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             高士軒 

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湯福源、陳怡君 

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蔡家弘 

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王屯電、鄭明輝、薛淵仁 

                             曾思凱、薛政洋、林瑞美 

                             柯博升、黃嘉怡、陳盈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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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都國際開發規劃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白金安、許鳳升 

                                     曾裕凱、陳怡珺 

                                     蔡彥龍 

陸、 會議決議 
一、 請承辦單位及規劃團隊城都公司於後續專案小組會議就本

次委員及與會單位所提意見，提出回應說明並納供計畫書草

案內容修正參考。 

二、 請經濟部能源局、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及本府經濟發展局、

環境保護局就委員所提意見，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供本

市新增產業用地、水電供需、廢棄物處理（包含一般及事業

廢棄物）之相關補充資料及說明理由予本府都發局彙整。 

三、 議題三、未登記工廠清理及輔導計畫及議題四、未登記工廠

優先輔導群聚區位討論，因會議時間因素未及討論，納入下

次專案小組會議併同討論。 

柒、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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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發言要點： 

議題一、產業用地需求預測 

一、 經濟部能源局 

（一） 我國電力需求係透過全國電力系統調度因應，且自 108

年起，備轉容量率可達 10%、備用容量率可達 15%之法定

目標，確保供電無虞。 

（二） 備用容量率可達到 15%之法定要求，表示當年可用的發電

機組夠多：2019 年至 2030 年，備用容量率均可達 15%，

代表當年已準備好足夠的機組，除可應付當年最高用電

需求外，並有約 600 萬瓩的備用容量(相當於 6 部大型燃

氣機組)來因應機組故障、排檢修需求及用電需求突然增

加等供電變數。 

（三） 備轉容量率可達到 10%之標準，代表當日實際可升載運轉

的發電機組夠多：2019年至 2030年，備轉容量率均可達

10%，代表每天都有約 400 萬瓩的發電容量(相當於 4 部

大型燃氣機組)處於「熱機待發」的狀態，可隨時升載發

電來應付上述供電變數。 

（四） 現行能源政策在考量下列因素之前提下，積極達成穩定

供電之目標： 

1. 全方位深化及擴大節電措施，抑低用電需求成長：考量未

來 GDP成長、新增大型用電投資生產計畫及台商回流等影

響，在過去節電措施推動的基礎下，全方位深化及擴大節

電措施，抑低年均用電成長率。 

2. 再生能源推動，尤其太陽光電設置涉及諸多挑戰，需要各

部會全心全力合作予以克服。 

3. 經濟部主導及各部會協助下，供給面如期如質完成火力電

廠(燃煤、燃氣)、天然氣接收站等開發計畫，而核能機組

如期除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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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一） 高雄地區的水源主要依賴高屏溪取水，在枯水期有一定

風險存在，但近年與台南間的區域水量調度，尚無大幅

的用水缺口或相關的限水措施發生。 

（二） 南部區域水資源經理基本計畫目標年訂為 120 年，與本

計畫估算發展預測 125 年尚有差距，在基本計畫所推估

工業用水加民生用水中成長趨勢需求下，民國 120 年約

有 171萬噸/每日用水量需求，但這部分是僅就民生用水

成長趨勢估算，工業用水部分尚須由工業區開發時之用

水計畫來估算，故本計畫水資源的供需會有時間與空間

的落差，需再確認相關用水缺口及新增水源供應可以如

期搭配。 

三、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一） 有關本案新增產業用地預測，經估算高雄市全市尚有約

764 公頃產業用地新增需求，本署原則尊重。針對全國國

土計畫載明經濟部推估民國 125 年全國新增產業用地需

求為 3,311公頃（不含未登記工廠及科學園區），依據本

署 107 年 12 月 4日召開「直轄市、縣(市)國土計畫規劃

作業第 26次研商會議」結論，各直轄市、縣(市)國土計

畫(草案)，就新增產業用地需求量之推估，將依其水、

電資源供應情形、是否有具體的土地供給區位、環境容

受力等條件逐一檢核，如仍有超量或特殊需求者，得敘

明其合理性，由中央產業主管機關酌予評估考量。 

（二） 依據法定計畫書 P.9 水資源可服務人口、P.18 水資源風

險係數評估，或 P.35~P.37 水資源供需預測資料，均表

示全市供水無虞，惟 P.46自然環境及資源課題卻表示水

資源調節不易，枯水期需依靠臺南地區大型水庫支援不

足之公共用水需求量，考量未來新增產業用地之需求，

建議就水資源是否得以支應未來產業或城鄉發展需求，

4 



補充相關論述，如有水資源不足問題則應說明配套處理

方式。 

四、 本府經濟發展局 

（一） 新增產業用地總量主要是依據縣市國土計畫規劃手冊估

算，尚不包含規劃中之橋頭科學園區、新材料循環產業

園區及輔導群聚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土地，統計後本市尚

有 2311公頃的產業用地需求，未來該如何於計畫書草案

呈現，將再與都發局協調。 

（二） 目前掌握到電力的資料為本市轄區 107 年累積的總發電

量是 358 億度電，總售電量 282 億度電，售電量佔發電

量 79%，因此發電量是大於售電量的，未來還會有大林電

廠的燃煤機組更新及台電的興達燃氣電廠開發，因此本

市轄區的電量是充足的；水資源部分，因南部有明顯豐

水期及枯水期，所以還是要中央及地方合作，包括經濟

部水利署、本府水利局對於穩定水源水量的措施，進行

長期規劃才能滿足未來發展的需求。 

五、 本府環境保護局 

    目前本市一般廢棄物處理，截至 108 年 9月底尚有路竹簡

易、燕巢掩埋場分別剩餘 19 萬、2 萬立方公尺掩埋容量，未

來在與地方居民取得共識後將再活化大社、路竹阿蓮掩埋場，

將可增加 35 萬立方公尺掩埋容量，另亦刻正規劃燕巢掩埋場

三期，將增加掩埋區面積約 10公頃。 

六、 李委員威穎 

    目前產業用地需求面積推估方式尚屬合理，惟因應未來

台商回流可能之用地需求亦應納入考量。 

七、 劉委員孝伸 

（一） 產業用地預測牽涉到「環境容受力程度」，目前水源供應

估算過度樂觀，如水庫淤積、新增水源困難、枯旱期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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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再生水增加慢，加上廠商使用意願低等因素應納入

考量，建議重新估算「水資源風險係數」，以高成長節水

需求 184.9萬噸/現況供水 144.9萬噸=1.276估算。 

（二） 廢棄物容受力：環保局設置垃圾掩埋場區位應考量居住

正義問題，另事業廢棄物如何妥善處理？ 

（三） 空污問題嚴重，未來產業規劃方向，應朝向減少空污，

減少耗能方向去發展。 

（四） 新材料循環產業園區設置於大林蒲地區後，對本計畫產

業用地估算是否有影響？ 

    基於以上，建議重新計算新增產業用地（不足 764 公頃）

之數據。 

八、 王委員筱雯 

（一） 本次國土計畫確有其時間、基礎資料等限制，難以充分

納入未來性之考量，惟產業用地需求之推估，是否整合

整體產業政策之空間規劃與配置，並是否能適度涵蓋氣

候變遷之考量等，建議加強論述。 

（二） 南部地區之水資源豐枯差異大，在氣候變遷考量下，其

風險更為提高。目前供水規劃似過度樂觀，包含水庫淤

積與新水源開發之難度等，所造成空間規劃時間落差，

宜審慎。 

九、 趙委員子元 

（一） 發展預測部分請再確認人口高齡化的發展，至 125 年是

否即高達 31.46%，並請務必將人口結構改變可能會產生

的影響回應至各部門計畫，以及功能分區分類的劃設。 

（二） 產業用地的預測與推估，請依循全國國土計畫之指導優

先指認使用現況閒置低利用之工業用地及可以立體化更

新之用地後，合理論述推估未來之需求量與型態，未來

的產業是否仍以製造業為主？也應再予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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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周委員士雄 

產業用地需求推估過程，是否考慮產業轉型（升級）後

之需求改變？人口結構改變（例如老年人口比例由 13.44%增

加至 31.46%；幼年人口比例由 12.37%減少至 5.12%）對產業

發展可能帶來的影響是否有所評估？此外，環保局就事業廢

棄物處理情形並未有具體說明，應審慎考量未來容受力可支

持產業發展之規劃。 

十一、 劉委員曜華 

（一） 未來人口結構組成除自然、社會增長率，應考量本市經

濟人才、觀光人口、就學人口等因素，並進一步分析如

何引進相關產業增加這些人口的數量，以區分本計畫與

其他縣市不同的地方特色。 

（二） 住宅存量 108 萬戶部分應進一步分類，現存房屋剩餘價

值、屋齡超過 30年以上即將淘汰有多少？以了解有多少

數量須透過新建案輪替更新，以支持未來住宅發展需求

之論述。 

（三） 現況 6,832 公頃產業用地係包含 40％公共設施用地，因

此本計畫所推估的 7,596 公頃是否包含公共設施用地建

議釐清，以確認 764 公頃新增產業用地是否足夠。 

十二、 徐委員中強 

（一） 產業用地供需分析應在明確的產業政策基礎上去進行，

所以有必要先闡明產業政策在空間規劃之指導內涵。 

（二） 產業不僅要考慮量的推估，也期望能考量產業可能的變

遷，型態的轉變，以及輔助區域的需求，俾更精準地估

算出產業用地的真實需求面積。 

議題二、整體空間發展構想 

一、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此部分因屬市府對於高雄市未來空間發展之政策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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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檢視尚無違反全國國土計畫相關指導，本署原則尊重。 

二、 周委員士雄 

四大策略分區發展構想之陳述應更具體並且反應環境資

源特質與發展利用之關係。如「快意慢活里山」分區，應強

調里山發展所必要之環境資源利用條件，亦即生活、生產與

生態之互動（或彼此支持）關係建立之精神應予強調；又如

「生態文化原鄉」分區，對於國土保育及安全與農業及原民

文化與發展面向的關係應有闡述及強調。 

三、 劉委員孝伸 

建議「快意慢活里山」策略分區文字適度修正，另考量

高屏溪攔河堰集水區佔本市約 7 成土地，建議應將「水源涵

養」列入分區呈現。 

四、 趙委員子元 

縣市國土計畫之目標與發展構想及成長管理三者之間息

息相關且應緊密對應，「大高雄 PLUS」的具體 20年發展目標

究竟為何？目前草案版本未見其與空間發展構想上的具體連

結（量、區位）。 

議題五、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國土功能分區 

一、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有關都市計畫農業區如經市府核實檢討確有因應未來城

鄉發展或產業發展需求，且經與農業主管機關確認非屬應維

護之重要農地範疇者，全數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本署原

則尊重。 

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書面意見） 

（一） 有關高雄市 31處都市計畫區合計約 8,991公頃農業區土

地全部劃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一節，針對符合農業發

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之土地（「規劃技術報告」表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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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44）分析約 1,933 公頃農業區土地），因仍具優

良農業生產環境，若擬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建議

再補充分析前述土地之個別發展計畫及期程，若短期內

無發展計畫，該農業區仍維持農業使用，則建議劃設農

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為宜。 

（二） 另查「規劃技術報告」內容(P.6-43〜P.6-50)，不符合

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劃設條件之都市計畫農業區約

7,058公頃，遠超過高雄市國土計畫草案內未來發展地區

之面積，似已足供住商用地及產業用地需求，爰請補充

分析該等都市計畫農業區之發展規劃。 

（三） 本議題後續若有修正或補充資料，請納入下次專案小組

會議有關農業發展地區劃設之議題討論。 

三、 本府農業局 

針對本市都市計畫農業區劃設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部分，

農委會提供圖資約 1,900 公頃，之後本局檢視後提供給承辦

單位約為 1,600 公頃，但這些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的部分若

有產業發展或都市發展的需求，本局對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

第一類無反對意見，但建議可再加強對產業發展需求之合理

論述。 

四、 劉委員曜華 

（一） 都市計畫農業區劃分為城鄉發展地區及農業發展地區易

產生管理機關不同之疑慮。另本市都市計畫農業區 9,000

公頃內有多少「農建地」，劃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是否

涉及補償問題。 

（二） 地方政府對農地總量有詮釋權，建議都市計畫農業區可

劃為城鄉一之一，並在分區劃設總表說明清楚，哪些可

歸屬本市宜維護農地總量。 

五、 趙委員子元 

都市計畫農業區是否適宜全數劃入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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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居住需求與收納未登記工廠為理由似嫌薄弱；農委會建議

保留之 1,933 公頃農業區土地中均為現況相對農業生產完整

之環境，宜再審慎斟酌納入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之可能性，

以回應糧食安全及氣候變遷之作為。 

六、 劉委員孝伸 

都市計畫農業區通常為平坦且農業灌排、農路方便之良

好糧食生產農地，其農糧生產重要性很高，不宜輕易變更。

因此建議都市計畫農業區宜個別檢視討論，不宜全部都劃為

「城鄉發展地區」。如美濃中正湖風景特定區之農田，係搭配

風景特定區之「農田景觀」的功能，就應該保留於農業發展

地區，不劃為城鄉發展地區。 

七、 王委員筱雯 

都市計畫農業區是否全劃設為城鄉發展地區第一類或保

留農委會/農業局建議為農業發展地區第五類，請規劃單位就

所有可能影響劃分因素（如管制規定、分區變更規定、產業

策略、補償、農建地等）進行比較與論述。 

10 














	高市府國審會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會議紀錄（FINAL）
	高市府國審會第1次專案小組會議-簽到單

